
慧聰網<08292> - 業績公告 (第三季，2006，摘要)

慧聰網有限公司 於 10/11/2006 公布:

(證券代號: 08292 )

年結日                                  :31/12/2006

貨幣                                    :人民幣

核數師報告                              :不適用

第三季度 報告如經審閱, 其審閱者為       :審核委員會

注意：

此業績公佈表只載有發行人正式業績公佈的摘錄資料，應與詳細的業績公佈

一併閱覽。創業板網頁（http://www.hkgem.com ）載有正式的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  對上一個同期期間

                                           由 01/01/2006     由 01/01/2005

                                           至 30/09/2006     至 30/09/2005

                                                 RMB'000           RMB'000

營業額                                  :       208,614           257,567

營業盈利/(虧損)                         :       (52,942)          (13,993)

財務費用                                :          (685)           (1,082)

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虧損)               :             0                 0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之盈利/(虧損)           :             0                 0

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之盈利/(虧損)   :       (60,678)          (25,532)

相對上期之百分比增減                    :         不適用

每股盈利/(每股虧損)

         基本 (元)                      :  人民幣 (0.127)    人民幣 (0.0549)

         攤薄 (元)                      : 人民幣  (0.1225     人民幣 (0.052)

非經常性收益/(虧損)                     :             0                 0

扣除非經常性項目後之盈利/(虧損)         :       (60,678)          (25,532)

第三季度股息 (每股)                     :             無                無

(如有其他形式可供選擇, 請註明)          :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三季度股息之截止過戶日期              :         不適用

股息應付日期                            :         不適用

(-) 股東大會之截止過戶日期              :         不適用

本期間之其他分派                        :             無

其他分派之截止過戶日期                  :         不適用

                                         (# 包括首尾兩天)

公司代表

慧聰網有限公司

簽署 :

姓名 : 賴秀琴

職位 : 執行董事

責任聲明

本公司於本表格日期的董事（「董事」）謹共同及個別就本業績公佈表所載資料

（「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責，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深知與



確信，該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準確完備且沒有誤導成份，此外也沒有遺漏任何

其他事項以致本表格的資料不準確或產生誤導。 董事知道聯交所對有關資料概無

任何責任，並承諾就聯交所因此等資料而產生的一切責任及蒙受的一切損失而對

聯交所作出賠償。

備註:

1、編製基準

編製該等截止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三季度財務賬目

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要求而編撰。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三季度財務賬目應與二零零五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並閱讀。

在二零零五年第三季度報告中，本集團將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的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業務之經營業績合併披露。本集團為了延續二零零五年

年報中披露經營業績之方式，將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對比數

據調整為分別披露持續經營業務與終止業務之經營業績。

2、會計政策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賬目所采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所采用者一致。

在此期間，本集團跟隨新準則的采納變更了會計政策。新準則的修訂和闡述將從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及以後產生影響。

有關方面已頒布下列各項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但並非於二零零六年生效，

亦未提早采納：

- IFRIC/HK(IFRIC) 詮釋第7 號 － 「根據IFRIC/HKFRS第29號應用重列法」，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聞始的今年期間生效。管理層預期此項詮釋不適用

於本集團；

- IFRIC/HK(IFRIC) 詮釋第8號 － 「IFRIC/HKFRS第2號的範圍」，於二零零六年

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全年期間生效。管理層現正評估IFRIC/HK(IFRIC) 詮釋第

8號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

- IFRIC/HK(IFRIC) 詮釋第9號 － 「重新評知嵌入式衍生工具」。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全年期間生效。管理層認為此項詮釋亦不會對重新評估嵌入

式衍生工具構成重要影響，因本集團己在倘嵌入式衍生工具須采用與

IFRIC/HK(IFRIC)詮釋第9號一致的原則分開處理時進行評估；及

- IFRIC/HK(IFRIC) 第7號 － 「金融工具：披露」，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的全年期間生效，IAS/HKAS第1號本集團己評估IFRS/HKFRS第7號及修訂

IAC/HKAS第1號所產生的影響，結論為主要的額外披露將屬於經修訂IAS/HKAS第1號

所規定有關市場風儉和資本披露的敏感性分析。本集團將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全年期間應用 IFRS/HKFRS第7號及經修訂IAS/HKAS第1 號。

3、於創業板上市日期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4、營業額分析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0,861萬元，而上

個財政年度同期則約為人民幣25,757萬元。



5、股東應佔純利分析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權益所有者應佔虧損約為

人民幣6,068萬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權益所有者應佔虧損則約為

人民幣2,553萬元。

6、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基準

(1) 持續經營業務：

(a) 基本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

基本虧損乃分別按有關期間持續經營業務之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

人民幣19,492,000元及人民幣42,716,000元（二零零五年：經重列為人民幣

9,688,000元

及人民幣7,732,000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478,565,000股及

477,637,000股（二零零五年：465,934,000股及464,881,000股）計算。

(b) 攤薄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

攤薄虧損乃分別按有關期間持續經營業務之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

人民幣19,492,000元及人民幣42,716,000元（二零零五年：經重列為人民幣

9,688,000元

及人民幣7,732,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497,050,000股及495,531,000股

（二零零五年：500,022,000股及491,435,000股）。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已將所

有有機會被攤薄之普通股（假設所有於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在授出購股權當日行使）作出調整。購股權計劃中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由於

每股行使價高於公司股票的平均市場價格，造成反攤薄影響而沒有計算在每股攤薄盈

利內。

(2) 終止業務

(a) 基本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

本虧損乃分別按有關期間已終止業務之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5,051,000元及

人民幣17,963,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0,847,000元及人民幣17,799,000元）

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478,565,000股及477,637,000股（二零零五年：

465,934,000股及464,881,000股）計算。

(b) 攤薄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終止業務之每股攤薄

虧損乃分別按有關期間已終止業務之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5,051,000元及

人民幣17,963,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0,847,000元及人民幣17,799,000元）及

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為497,050,000及495,531,000股（二零零五年：

500,022,000股及491,435,000股）計算。


